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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告

壹、系統修正：
新增「修正」：各機關、學校如填列錯誤，上傳後可自行修正後，記得按「修正」

鍵，不需縣府退回修正！（警察局、衛生局及公所因包含所屬機關，仍需由縣府退

回。）

貳、現有員額填表說明：
一、請以各地方政府最新核定公務預算、作業基金、及校務基金項下以人事費編列

之員額（含中央機關全額補助人事費或與地方政府共同支應人事費預算者，但

不含以業務費、中央機關全額補助業務費編列之預算員額，及地方公營事業機

構、公立幼兒園之預算員額）為基準，填列在職人數及缺額，預算員額應等於

在職人數及缺額之總和。

二、本表預算員額數、在職人數、缺額分析及借調他機關人員數均以該調查月份最

後一日為基準日填列。

三、職員欄內各員額類別定義如下：

（一）政務人員：

1、民選首長：依「地方制度法」第 55 條至第 57 條規定，由各該轄區人民

依法選舉之地方政府首長。

2、比照簡任：依「地方制度法」第 55 條至第 56 條規定，職務比照簡任之

副首長、一級單位主管或所屬一級機關首長。

（二）（相當）簡、薦、委任（派）人員：

1、機要：指依「各機關機要人員進用辦法」進用人員(含依地方制度法留任

之機要區長)。

2、事務：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派用人員派用條例」等法律進用之

一般職員。

注意：已佔該職缺當事人銓審之官等填列。

（三）聘任人員：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聘任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學術

機構研究人員。

（四）醫事人員：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任用之人員。（註：護理師、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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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警察：各級警察機關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任用之人員(註：消防機關

請勿列入)。

（六）編制表表末留用人員

1、雇員：原依「雇員管理規則」僱用之人員。

2、其他留用人員：列機關編制表表末，雇員以外之留用人員。（留用人員

員額請勿重複填列於其他員額欄位。）

（七）教師：

1. 校長：公立各級學校校長。

2. 教師：公立各級學校正式教師（含兼行政教師）、特殊教育教師、專任輔

導教師、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聘任之專任運動教練、

公立高級中學教官。

3. 實缺代理：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並佔教師預算

缺額之全時代理教師。

注意：

1. 預算控管之教師員額(以鐘點費進用代課老師或未聘任何老師)→請填

列於→教師→實缺代理→缺額分析→其他

2.幼兒園教保員/廚工/教師→不填報

（八）臨編職員及其他未納銓審職員：

1、配合政策在編制外臨時派用人員，如依原「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協助

留學生回國服務實施要點」進用之臨編薦派人員。

2、屠宰稅法廢止後，各縣市稅捐稽徵處僱用之屠宰場管理員，以縣市稅捐

稽徵處臨編書記安置之人員。

3、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己遴用未具任用資格之學校現任職員，得繼

續任原職至其離職為止之未納銓審職員。

五、約聘僱欄內各員額類別定義如下：

（一）聘用：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進用且編列有聘用人員預算員額或預算員

額編列於聘用人員預算項下之人員。

（二）約僱：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且編

列有約僱人員預算員額或預算員額編列於約僱人員預算項下之人員。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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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身障或原住民比例限制，而以職員預算員額進用約僱者，約僱人員現

員數仍應填列於職員欄內。

六、駐衛警員額類別定義：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進用人員。

七、工友欄內員額類別定義如下：技工、工友、駕駛，均係依「工友管理要點」進

用之人員。

八、清潔隊員、測量助理員額類別定義：依臺灣省政府原訂之「臺灣省各級清潔機

構清潔隊員駕駛技工管理要點」、「臺灣省各地政機關測量助理管理要點」或

縣市政府本於權責訂定規定進用及管理之清潔隊員或測量助理。

九、缺額分析僅得就缺額分析欄位中依實際出缺情形，選擇一項填列，不得重複填

列。各項缺額分析定義如下：

（一）一級以上主管：指各級機關內部單位（含業務單位及輔助單位）一級以上

主管，如直轄市政府財政局科長等以上主管人員，即科長（含輔助單位主

管）、主任秘書、副局長、局長。（填列本欄位者不得再填「商調中」欄

位）

注意：鄉鎮市公所 各課室主管/戶政、地政事務所 股長 出缺 請填列一

級主管。

（二）留職停薪：依相關法規奉准辦理留職停薪人員之職缺；又如依「公務人員

留職停薪辦法」進用約聘僱人員者仍應視為缺額，不得填入聘僱在職人數

中。

注意：留職停薪所聘職務代理人員不需填列，避免重複記入！

（三）考試分發列管：已提報各年度公務人員考試用人計畫之職缺，如已依「各

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第 5 點進用之約僱人員仍應視為缺額，不得

填入職員在職人數欄中。

注意：

1.提報高考三等或地方特考三等→請填列「薦任」。

2.提報普考、初考或地方特考四、五等→請填列「委任」。

3.考試分發列管所聘職務代理人員不需填列，避免重複記入

（四）機要缺：指依「各機關機要人員進用辦法」以機要任用之職缺。

注意：學校不會有機要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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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調（或遴補）中：

1、「商調」之時間起點應自商調函簽陳機關首長核定後起算，不包括一級

以上主管及機要人員。

2、「遴補中」係指職缺刻正辦理遴補或移撥作業，而尚未實際進用者。

（六）借調他機關：

1、由本機關填列借調至他機關人數；例如大學教師借調行政機關擔任機關

首長，則該職缺應由大學填列於「借調他機關」，並視同預算員額缺額，

不計入在職人數；至借調人員實際任職之機關，則將借調人員計入在職

人數。

2、如本機關人員係支援其他機關，其員額仍應填於本機關現有員額欄位。

   （七）「其他」：缺額不屬於上開六類情形。

注意：

1.預算控管之教師員額(以鐘點費進用代課老師或未聘任何老師)→請填列於→實

缺代理→缺額分析→其他

2.跨列官等職等之職務應填列：

（1）技士（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薦任

（2）助理員（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委任

參、常見填報錯誤類型
一、 在職人數：

（一）各官等、性別人數與抽查機關所提供之佐證資料名冊。
（二）避免錯誤步驟：

1. 閱讀填表說明各類人員定義。
2. 填報現有員額調查表時，應先更新人員名冊至前月底。
3. 排除名冊內不屬上開預算員額範圍者，再依人員之類別、官等、性別計算

人數後，逐一填入表格。
二、 缺額分析

（一）一級單位以上主管缺額填於其他欄位。
（二）考試分發列管職缺填列錯誤官等。
（三）避免錯誤步驟：

1. 列出前月底所有缺額資料（含留職停薪人員），其中應包括其職務編號、
職稱、官等及出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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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注意「一級以上主管」缺額，係包含機關一級單位主管以上所有主管職
或民選首長之職缺。

3. 缺額如填列「其他」，請再次確認是否已進行遴補作業或為一級主管職缺。

肆、現 有 員 額 調 查 表 新 增「 職 員 分 類 明 細 資 料 」欄 位 說 明

★ 總 處 公 告 訊 息 ：

現 有 員 額 調 查 表 新 增 「 職 員 分 類 明 細 資 料 」 欄 位 ， 說 明 如 下 ：

一 、 簡 易 操 作 說 明

→ 「 現 有 員 額 調 查 表 」 點 選 職 員 小 計 欄 位 時 ， 頁 面 將 彈 出 「 填 報 明 細 資

料 」 視 窗

→ 於 「 職 員 分 類 明 細 資 料 」 分 別 填 列 各 類 職 員 人 數

二 、 注 意 事 項

「 配 合 行 政 院 所 屬 主 管 機 關 訂 定 相 關 計 畫 或 措 施 等 特 定 業 務 進 用 、承 接 」

中 央 業 務 所 增 加 或 受 撥 之 職 員 」 及 「 地 方 政 府 自 行 進 用 之 職 員 」 之 現 有

職 員 在 職 (缺 額 )人 數 合 計 數 應 等 於 機 關 職 員 在 職 (缺 額 )人 數 總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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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 府 提 供 填 列 注 意 事 項 ：

問題一：如出現小計與明細不合情形，請依照下列步驟操作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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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學校 D5 現有員額填報明細區分

一、國小

(一)普通班編制表部分：

(二)其他：

★ 專任輔導教師：屬地方進用。

★ 特教教師：屬地方進用。

地方

地方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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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

(一)普通班編制表部分：

(二)其他：

★ 專任輔導教師：屬地方進用。

★ 扣除增置專長教師員額實施計畫(1000 專案)，毋須查填。

三、高中

「高中」輔導教師，係屬「地方政府自行進用」類別。

地方

地方

地方

地方
地方

地方

中央


